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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 2025 年第二期入党发展对象 

培训班的通知 
 

各党总支、党支部： 

为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加强发展对象培养教育，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按照《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

工作细则》要求，学校党委党校计划举办 2025 年第二期“知

史爱党”发展对象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学员条件 

（一）思想政治表现 

具有共产主义信仰，拥护党的领导，自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领会“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入党动机端正，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积极学习党的理论知识、党的历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积极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已被党

支部推荐为入党积极分子满一年以上，已参加入党积极分子

培训班且结业；已被党支部列为发展对象并进行本人和主要

社会关系政治审查，学生需通过共青团组织推优。 

（二）学习工作表现 



学生学习认真，无迟到、旷课、早退现象；推优前所有

必修、选修科目已通过；学生上学年学业平均绩点在 2.7 以

上或者年级、班级排名 40 以内。上一期发展对象培训班考

核没通过的直接参与本期培训班学习、考试，不占本学期推

荐名额。教师积极参与党史学习，参与理论学习且表现突出。 

工作上，具有较强的奉献精神和服务意识；积极参与学校、

部门以及党支部工作和活动，按时保质完成上级交待的各项

任务，工作认真，业绩突出。 

教职工入党积极分子应积极参与学校等志愿服务工作，

具有良好师德师风表现，认真发挥专业特长、个人技能做好

立德树人工作，带头参与学院教学、管理、服务、科研和立

德树人工作，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参与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各项志愿服务工作、积极参与班主任工作的优先

考虑。 

（三）行为表现 

学生需遵守学院各项规章制度，无夜归、不归、使用违

章电器等现象；无纪律处分；为人正派真诚，同学关系融洽，

师生评价高。教职工要符合“四有好教师”要求，认真参与

学院组织的政治理论学习，无违规违纪违法现象，无受到教

学事故行政处分，无不良言论，严于律己，充分发挥教书育

人作用。推荐参与本期发展对象培训班的学员需认真遵守学

习党校学员守则，严于律己。在学习、培养期间如发现违规

违纪现象或受到纪律处分，考核不予通过。 

二、推荐名额 



各二级党组织统筹好本单位发展对象工作，指导各党支

部统筹安排参加本次培训班的人数，按照不超过 1：3 的比

例推荐参与本次培训。凡被党支部列为发展对象的师生均需

参加培训班学习。 

 

 

 

（二）学习纪律和考核要求 

遵守课堂纪律，不得在课堂上睡觉、交头接耳、玩手机。

经发现 2 次，提醒、警告仍不改者，计入个人党校学习登记

表，不予结业。学习期间，发展对象应认真做好课堂笔记，

踊跃发

三、发展对象培训班纪律要求

（一）学时要求

发展对象在通表为预备党员前，需参与由学校党委党校

举行的专题学习，学习时长不低于 24 学时。所有发展对象

需按照课程安排按时上课和参加学校党委、各级党组织举行

的培训实践活动，不得迟到、早退；请假时长超过培训总学

时 1/3 以上（含 1/3），无故旷课、迟到、早退两次（含两

次）以上，不予结业。

言，主动学习理论知识，自觉查缺补漏。 

在开课期间，发展对象本人亲自参与学习，不允许代替

他人或找他人代替上课。一旦发现有违规者，取消此次培训

学习的资格，并且两年内不得参加发展对象培训学习。如因

疾病、疫情防控、重要公务等因素确实无法参与学习的，经

个人申请、党支部书记核查、所在院系党总支书记签字确认

后，保留学习资格，参与下一期专题培训。 



培训期间，发展对象应结合个人工作学习实际，自觉撰

写思想汇报和学习心得。发展对象所撰写的思想汇报和学习

心得将纳入个人发展档案，需个人手写，结合个人学习所得

所悟所想等方面撰写，不得抄袭，字数不少于 1500 字。 

发展对象党课考核采取闭卷考试、课堂表现考核。其中，

闭卷考核成绩占 70%，课堂出勤率、课堂行为表现、思想汇

报和心得情况分别占 30%。在党课考试时，每个学员必须遵

守考场纪律。学员如被发现作弊或存在其他考试违纪现象，

取消本次考试资格，由学校党委组织部进行通报批评，在两

年内不得参加培训学习。考核不通过的学员需重新参加下一

期培训班学习。 

（三）行为表现 

学员必须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

觉悟及综合素质，在学习、生活、工作和实践中起到先锋模

范作用。学员必须在校风学风建设中勇当先锋，成为表率。

在参与学习培训期间若受到行政处分或存在违反校规校纪、

违法违纪情况，取消考核资格，不予结业。 

四、工作安排 

（一）培训时间及形式 

本期发展对象培训班拟定于 2025 年 11 月下旬举行（另

行通知），以专题讲座、实践活动形式开展。培训内容包括

党史、党的二十大精神、党章党规党纪、共产主义信仰、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由学校党委委员、学

校理论讲师团成员主讲。 



培训班具体课表、分组讨论和实践活动安排表另行通

知。培训内容及主讲教师以党委组织部安排为准。 

（二）工作要求 

各二级党组织、党支部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发展

党员工作，认真开展本单位学员推荐工作，指定学员担任组

长，协助党校培训班开展考勤、分组讨论和实践活动等。 

各学员需认真填写《中共广州康大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党校学员登记表》。党支部在表内填写意见后，由各党支部

负责人收齐，连同大一寸彩照两张（一张贴登记表上，另一

张后附，用于制作结业证书。照片将贴在结业证书上，请在

照片后用铅笔注明专业、年级、姓名），党支部收齐后上交

党委办公室。 

各二级党组织汇总好本单位学员名单，填写《2025 年第

二期入党发展对象培训班名单汇总表》，纸质版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下午 16 点前报党委组织部，电子版发邮箱

gzkdzzb@163.com。 

（三）联系人：陈凤雅，秦浪  （电话：020-82879879） 

 

附件：1.中共广州康大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党校 2025

年第二期发展对象培训班学员登记表 

2.2025 年第二期发展对象培训班名单汇总表 

                   

中共广州康大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25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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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广州康大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25 年 10月 31 日印



附件 1： 

中共广州康大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党校 2025 年第二期

入党发展对象培训班学员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大一寸免冠彩照） 

出生年月  籍贯  

家庭住址  

个人身份  □教师   □学生 

年级专业 （教师不用填写此项） 班    别 （教师不用填写此项） 

有何特长  现任职务  

申请入党时间     何时入团  

各学期平均学分绩点 

（教师不用填写此项）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个 

人 

经 

历 

自何年何月 至何年何月 在何地、何部门、任何职 证明人 

    

     

    

奖 

惩 

情 

况 

时  间 奖   惩   名  称 证明人 

   

   

   

党支部 

意  见 

 

 

党支部书记签名：                 年      月    日 

党校考核 

及 

评定情况 

考勤情况 
请假（次） 旷课（次） 迟到早退（次） 思想汇报、心得 考试成绩 

     

结业情况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中共广州康大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党校 2025 年 

第二期入党发展对象培训班名单汇总表 
党支部名称：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列为发展对象的

党支部名称 

类别（教师/

学生） 

联系方式 

（手机号码） 

备注 

指定负责人

请用★标注 

        

        

        

        

        

        

        

        

        

        

        

        

        

        

        

        

        

 

二级党组织书记审核签名： 上报日期： 

 

 


